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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宿豫区教育局文件  
 

宿豫教发﹝2021﹞49 号 

 

宿豫区教育局 

关于印发宿豫区教育系统落实“一号检察建议”

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

 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中等专业学校，校外培训机构，局属各科室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预防

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督厅函〔2018〕9号）、《省教育

厅办公室关于落实检察建议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通知》（苏教

办法〔2019〕1号）、《宿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》（宿检

建〔2021〕4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全区教育系统实际，特制定

《宿豫区教育系统落实“一号检察建议”专项行动方案》。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 

各校专项行动开展情况于5月24日前以书面形式报局1203室。

联系人：李梦蝶，联系电话：80986419，邮箱：syaqb2005@163.com。 

 

宿迁市宿豫区教育局 

2021年 4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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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豫区教育系统落实“一号检察建议” 

专项行动方案 

 

为有效预防校园性侵害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，维护全区

校园安全和师生合法权益，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和

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专项行动方案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

示批示精神，切实落实“一号检察建议”，进一步加强校园法治建

设、安全建设、师德师风建设、监督考核等，履行教育系统未成

年人保护职责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杜绝校园性侵案件发生，

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，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幸福感、获得

感、安全感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。 

二、工作内容及责任单位 

（一）开展集中学习教育 

1.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。落实“法治副校长”和法治进校园

活动，组织学习“一号检察建议”、《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

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

法》等内容，将有关精神传达到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位教职员工，

确保人人知晓。完成时间：4月 30日前。（责任单位：校园安

全稳定服务中心，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科，学前教育管理中心，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中等专业学校，校外培训机构） 

2.集中开展预防性侵安全教育。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预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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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侵害教育，提高学生自护意识和自救能力，重点对小学学生、

留守学生、寄宿学生、乡镇农村学校学生及其家长加强宣传教育，

确保预防性侵害教育落实到每一位学生、每一位家长。完成时间：

5月 10日前。（责任单位：校园安全稳定服务中心，职业教育

和社会教育科，学前教育管理中心，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中等专

业学校，校外培训机构） 

3.加强教师师德师风教育。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学习《关于加

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》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

行为十项准则》《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，以及

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《幼儿园教师违反职

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等文件，强化教师思想政治教育。完成时

间：4月 30日前。（责任单位：人事和教师工作科，职业教育

和社会教育科，学前教育管理中心，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中等专

业学校，校外培训机构） 

（二）强化校园安全管理 

4.健全和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。督促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

与学生交往行为准则、教职员工和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等制

度，建立预防、报告、处置性侵害工作机制，明确专门机构和人

员负责处理或者指导处理校园性侵害事件，加强专门人员业务培

训。完成时间：4月 30日前完成，以后常态落实。（责任单位：

校园安全稳定服务中心，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科，学前教育管理

中心，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中等专业学校，校外培训机构） 

5.集中开展校园安全专项督查活动。梳理排查校园安全“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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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死角”，消除“死角隐患”。强化家校共建，延伸校园安全管理

触角，加强学生校外看护教育引导。完成时间：4月 30日前完

成，以后常态推进。（责任单位：校园安全稳定服务中心，基础

教育科，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科，学前教育管理中心，各中小学、

幼儿园，中等专业学校，校外培训机构） 

6.开展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集中安全检查。对教育部门审批的

校外培训机构集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重点关注校外培训机构场

所设置、日常管理、强制报告制度落实、投诉举报处置、人员入

职筛查等工作。完成时间：4月 30日前完成，以后常态推进。

（责任单位：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科，校外培训机构） 

（三）加强教职员工管理 

7.建立入职查询机制，会同公安、检察等部门，对全区中小

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所有教职员工进行排查，摸清“问题教职员

工”，特别是具有前科人员以及被反映有性骚扰行为人员的情况，

建立侵害学生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，实施重点管理。完成时间：

5月 10日前完成，以后常态实施。（责任单位：人事和教师工

作科，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科，学前教育管理中心，各中小学、

幼儿园，中等专业学校，校外培训机构） 

8.建立健全教职员工在校行为监管机制。加强对中小学、幼

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教职员工教育教学行为的动态监管，将师德

品行、生活作风等纳入年度考核。完成时间：5月 10日前，以

后常态实施。（责任单位：人事和教师工作科，职业教育和社会

教育科，学前教育管理中心，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中等专业学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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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培训机构） 

（四）健全监督落实机制 

9.各校要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人，主动加强与司法机关等部

门的沟通配合，共享相关信息，统筹协调开展工作。完成时间：

4月 23日前，以后常态推进。（责任单位：校园安全稳定服务

中心，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科，学前教育管理中心，各中小学、

幼儿园，中等专业学校，校外培训机构） 

10.健全包括性侵害等在内的侵害学生合法权益事件考核评

价机制和责任倒查机制，会同相关部门对各校一号检察建议落实

情况进行飞行检查，飞行检查结果及时通报，并作为区教育部门

年度目标考核重要依据。发现问题，严格责任倒查，督促相关单

位严肃追究问责。完成时间：5月 25日前。（责任单位：办公

室，组织科，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科，教育督导中心，各中小学、

幼儿园，中等专业学校，校外培训机构）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。各校要高度重视预防校园性侵

工作，充分认识推进落实“一号检察建议”的重要意义，健全组织

领导机构，加强工作统筹推进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机制，强

化工作协同管理，扎实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。 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全面落实。各校要以“一号检察建议”学习

为抓手，针对性加强相关法律政策学习宣传，实现教育系统工作

人员和学生家长全覆盖。要注重特殊人群和重点区域的管理，高

度关注品行不良教职员工、家庭异常学生和出现异常情况的学



 -6- 

生。要有效开展自护自救教育，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责，全方位监

管好学生安全。 

（三）完善机制，长效推进。各校要深入开展“一号检察建

议”落实情况调查研究，准确把握工作难点和重点，按照标本兼

治的工作思路，在教育、管理、预警等环节上不断完善制度、措

施、机制，全面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，共同推动全区教育

高质量发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宿迁市宿豫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27日印发 


